
時間：115.06.25 地點：好運來餐廳簡報：梁永森建築師

臺中市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檢查作業 

 2026相關說明



簡介
簡報人：梁永森 建築師 

現職： 

臺中市無障礙諮詢小組委員會委員2026～ 

臺中市新建案無障礙勘檢委員2026～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無障礙校園環境諮詢小組委員2025～ 

臺中市無障礙基金委員會委員2024～ 

臺中市立圖書館無障礙輔導改善委員2024～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無障礙改善輔導小組成員2023～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無障礙勘檢委員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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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概述 
一、歷年檢查案類型及改善期限 
二、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案改善原則 
三、無障礙法規彙編參考手冊I、II 
四、113年通案替改 
五、114年通案替改 
六、輔導改善計畫 
七、其他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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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近年來各年度檢查案的類組及大致檢查重點

〇、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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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
及認定原則」 

第二點：適用之建築物：指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
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七十條所定公共建築
物且於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前
取得建造執照而未符合其規定者。 

＊提醒：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並非一成不變的，
而是屬於滾動式修正或增設，從77年至今，已經
修訂過七次適用範圍，所以現在不是，不表示未來
不會是。

Q1、何謂既有公共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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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權法 第57條 第2項 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至少於其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等其他必
要處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  

身權法 第57條 第3項 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但因軍事管制、古蹟維護、自然環境因素、建
築物構造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
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申報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並核定改善期限。

Q2、為何要檢查既有公共建築物-身權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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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五點：第二點建築物之改善，應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轄區實際需求訂定分類、分期、分區
執行計畫及期限公告之，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應依第二點之改善項目及內容依 
限改善並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無法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改善者，得由建築物所有
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依第十二點規定提具替代改善計畫，報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審核認可
後，依其計畫改善內容及時程辦理。 

第十一點：公共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者，得於維持行動不便者自主使用之原則下，
依下列改善原則（略）辦理。但改善原則未明列者，仍應依本規範辦理改善。 

第十二點：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無法依第十一點規定改善者，得於提供支援服務協助之原則
下，參照下列替代原則或其他替代方案提具替代改善計畫，報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審核認可
後，依其計畫改善內容及時程辦理。

Q2、為何要檢查既有公共建築物-建築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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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介紹近年來各年度檢查案的類組及改善期限

一、歷年檢查案類型 
及改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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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檢查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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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B-4 
D-2 
F-1 
G-2 
G-3

●旅館類(B-4) 
●科博館(D-2) 
●護理之家(F-1) 
●辦公服務類(G類)：警察局、消
防局、各機關辦公(G-2)、衛生所
(G-3)  
＊因應陳情檢查案件：業務單位
另案通知之場所



改善期限

10

分類 執行對象 分期 檢查時程 改善期限

1 ●辦公服務類（G類） 
●旅館類（B-4） 
●商業類（B-2） 
●商業類（B-2） 
●圖書館（D-2） 
●屬於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顧構
（F-1、H-1）

第一期 112/01/01 
至 

115/12/31

116/06/30

依據114.12.29 「114年度臺中市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審查小組」第6次會議紀錄



介紹改善案處理的原則

二、既有公共建築物改
善案改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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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紀錄表 

https://www.ud.taichung.gov.tw/1746132/
post

相關表單連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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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申
請案件相關書表 

https://www.ud.taichung.gov.tw/1931105/
post

相關表單連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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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兩本手冊的重點及編排方式

三、無障礙法規彙編參
考手冊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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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法規彙編參考手冊I

18下載網址 https://unidesign.taichung.gov.tw/Highlights/NewsDetail.aspx?id=2068

https://unidesign.taichung.gov.tw/Highlights/NewsDetail.aspx?id=2068


無障礙法規彙編參考手冊II

19下載網址  https://unidesign.taichung.gov.tw/Highlights/NewsDetail.aspx?id=2067

https://unidesign.taichung.gov.tw/Highlights/NewsDetail.aspx?id=2067


重點介紹113年通過之通案替改

四、113年通案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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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缺乏下車空間者，可以停車
位旁之 通道作為臨時下車區使用，
當法定車位合併停車位旁之通路或
車道寬度超過 550× 320 公分時，
無須另劃設下車空區。 

註：如下車區與車道共用時，現場
要標示臨時下車區範圍線

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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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層出入口高差≦20公
分時，設置符合「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或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
序及認定原則」之坡道以
具防夾裝置之感應式自動
門，並應設置服務鈴，由
專人服務方式替代改善。

避難層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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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受限於構造限制，內側
扶手轉彎處無法順平時，既
有公共建築物二側均應裝設
樓梯扶手，其中外側樓梯扶
手應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之規定，則內
側樓梯扶手無須改善。

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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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降設備
公寓大廈內 1、2 樓店鋪形式他棟化之既有公共建築物單獨設置
無障礙昇降設備確有困難時，受限於建築基地及結構因素致使昇
降設備機坑深度及機廂安全距離淨空間不足無法設置昇降設備或
既有昇降設備淨空間不足無法改善者，得於樓梯處設置附掛式樓
梯升降平台替代無障礙昇降設備，設置後需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
施工編第 33 條規定留設樓梯及平臺最小淨寬，並加裝服務鈴及
專人協助服務標示說明，並檢附安全管理切結書。 

銀行倘設置附掛式樓梯升降平台後，無法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
工編第 33 條規 定之留設樓梯及平臺最小淨寬者，得於一樓營業
廳設置行動不便者專用服務櫃檯、職員專用辦公桌及無障礙廁
所，便於銀行服務行動不便顧客及內部職員洽公、辦公使用，替
代改善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以維護行動不便者使用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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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降設備
公寓大廈內昇降設備外輪椅等候處留設迴轉直
徑 90 公分以上不足 120 公分者，同意得採 用
專人服務，並於電梯間出入口處設置服務告示
牌及服務鈴聯繫管理室值班人員協助服務替代
改善。 

昇降設備之一般操作盤(直式操作盤)按鈕左側未
設置點字標示，倘因操作盤面設置位置不足得
設置於按鈕右側替代改善。 

公共建築物坐落之公寓大廈因建築物受限建築
基地及結構因素，無法設置輪椅乘坐者操作盤
者，同意以下列輔助方式替代改善：(需同時具
備)  1.設置對講機及專人協助服務。 2.於一般
操作盤附近設置相關延伸輔具(如輔助棒)。

昇降設備機廂深度不足110公分，得以既有昇降設
備出入口淨寬≧80 公分，機廂淨深≧ 100 公分、淨
寬≧135 公分替代改善。 

昇降設備機廂內如無設置一般操作盤者：1. 於機廂
內輪椅使用者操作盤之觸控式按鈕設置點字標示供
視障者使用。  2. 昇降機機廂內機廂門右側處及昇
降機外等待搭乘空間之昇降機呼叫鈕上方處，設置
適當大小點字標示「本昇降機之操作盤設置於機廂
側邊。」提示視障者使用輪椅使用者操作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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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出入口與室內通路走廊

無法符合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205.2.3 室內出入口之規
定；出入口門扇打開時 門框間之距離小於 90 公分者，門開
啟後依實際可供進出之淨寬並應考慮開門 之操作空間，依
下列規定辦理：   

1.通路淨寬大於 110 公分者，門開啟後實際可供進出之淨
寬不得小於 85 公分。 (圖 1)  

2.通路淨寬大於 90 公分未達 110 分者，門開啟後實際可
供進出之淨寬不得小 於 90 公分。(圖 2)   

3.旅館 B-4 類組使用之通路淨寬大於 120 公分行且進方向
與室內出入口開啟方 向一致；出入口操作空間依技術規範
規定，門開啟後實際可供進出之淨寬不 得小於 75 公分。
(圖 3)   

4.旅館 B-4 類組使用之通路室內出入口門前方已可提供直
徑 150 公分之迴轉空 間者；得免出入口操作空間，門開啟
後實際可供進出之淨寬不得小於 75 公 分。(圖 3-1)



重點介紹114年通過之通案替改

五、114年通案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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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降設備（銀行）
設置問題：銀行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確有困難 

說明：具有營業廳之銀行，二樓以上之樓層因建築物受限建築基地及結構因素於原使用 執照狀態即無昇降設備，導致
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困難。 

• 通案執行方式： 

1. 銀行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確有困難者，二樓以上使用之樓層於樓梯處以設置附掛式樓梯升降平台替代無障礙昇降設
備，設置後需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 工編第 33 條規定留設樓梯及平臺最小淨寬，並加裝服務鈴及專人協助服務標 
示說明，並檢附安全管理切結書。   

2. 倘場所樓梯型式為直線型樓梯最小寬度(含扶手)不足 120cm 或曲線型(轉彎) 樓梯最小寬度(含扶手)不足 135cm，
無法設置設置附掛式樓梯升降平台者，得於一樓營業廳設置行動不便者專用服務櫃檯、職員專用辦公桌及無障礙廁
所， 便於銀行服務行動不便顧客及內部職員洽公、辦公使用，替代改善設置無障 礙昇降設備，以維護行動不便者使
用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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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空間
設置問題：於基地內設置無障礙停車空間有困難 

說明1、基地狹小及原停車空間為機械停車位設置無障
礙車位有困難。 

說明2、社區管理委會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不同意於社
區內設置無障礙停車位。 

• 通案執行方式：既有公共建築物受限於建築基地及
結構無法改善者，得利用符合以下條件之身心障礙
者專用停車位，作為無障礙車位之替代方案： 

一、鄰近道路路邊已設置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一）距案址建築物無障礙通路出入口步行距離50公
尺範圍內。

（二）同側街廓無須跨越巷道。 

（三）於通路上依規定設置引導標誌。  

二、路外停車場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一）距案址建築物無障礙通路出入口步行距離50公尺範
圍內。 

（二）同側街廓無須跨越巷道。 

（三）於通路上依規定設置引導標誌。 

（四）專用停車位之三年有效租賃契約（或所有權狀），並
敘明（租賃）停車位位置，倘停車場租賃契約年限屆期而未
提供停車服務者，本案通過之替代改善方案自動失其效力，
後續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裁罰及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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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層出入口（旅館）
設置問題：旅館避難層出入口有高低差無法依規定設置固定式坡道。 

說明1、既有公共建築物避難層出入口有高差，因建築物構造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固定式坡道有困
難者。 

說明2、旅館設有常駐之櫃台服務人員可供專人協助服務。 

• 通案執行方式：避難層出入口因結構問題無法內削坡道，且高低差(H)於H≤20公分，得以具備下列要件
方式替代改善： 

1、設置淨寬≥70公分、斜率≤1/8、載重≥300公斤、輕量化之單片式活動斜坡板，兩側應設有突起之安全
邊緣。 

2、於一樓坐輪椅者手可觸及、距地面高度70至100公分之出入口明顯處設置通話式服務鈴（或電話），
且有專人協助服務操作及維持周遭環境安全之方式替代改善。



重點介紹諮詢小組會前會

六、輔導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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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目的
鑒於近年來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改善進度緩慢，申
請人往往不得其門而入 

為協助申請人順利改善場所的困難，本會特別籌組免
費諮詢輔導小組，用以協助提高申請人之提報意願 

希望達到 

1. 輔導改善 

2. 廣泛蒐集審視無障礙改善之實務狀況 

3. 窒礙難行之數據彙整 

4. 作為後續無障礙改善通案項目 

5. 規範基準調整之建議與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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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準備文件
申請人視案件情形提供下列文件至臺中市建築師
公會會所11樓櫃台掛號以利彙整作為會議審議使
用： 

1.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不合格項項目之檢查
紀錄表(紙本2份)及PDF檔。 

2. 臺中市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與設備替代改善計
畫書圖(紙本2份)及其PDF檔。 

3. 其他縣市案例(紙本2份)。 

4. 視需求現況拍攝之影像檔(*.*)。 

5. 簡報電子檔(.pptx或.ppt)。 

6. 其他可供案件研判之資料。

公告內容
為辦理115年度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檢查曁生活環境推
動計畫專業委託服務案有關執行「無障礙生活環境改
善輔導計畫」乙事擬公告之事項如下： 

一.輔導諮詢案件於民國115年4月22日起開始收件。 

二.原則上輔導改善小組會議每個月或累積案件3件以上
召開一次,視輔導案件掛號送審之件數量多寡增加會
議次數。 

三.輔導諮詢案件於輔導改善小組會議召開前一周前舉
行內部審查提供相關意見供申請人修正案件內容。 

如有疑問請洽本會無障礙專案承辦人員-王小姐⋯連絡電
話：04-23149988分機21；電子檔請Email至
budingdog@gta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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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相關法規執行方式提醒

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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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土署簡報36



資料來源：國土署簡報37 資料來源：國土署簡報



資料來源：國土署簡報38 資料來源：國土署簡報



相關既有公共建築物執行方式提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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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室外樓梯：原則上只針對一條從建築線起至各無障礙設施的通路進行檢討，所以室外樓
梯的部分也請檢討路徑上之室外樓梯即可，其他部分如有發現不符合技術規則之設置，原則上
為建議修正，但不列入檢查範圍。 

安全梯內之無障礙樓梯：依照設計規範202.1無障礙通路其實是不包含樓梯，所以如果單純是
只有安全梯的樓梯，無須檢討這個安全梯的安全門設置需要符合205.4，但如果這個安全梯間
裡面有依規定設置的無障礙廁所或其他無障礙設施，此時這道通往無障礙設施的安全門就會被
205.4所規範。 

導盲磚設置：依照設置規範206.2.4 規定，坡道地面應平整、防滑且易於通行。故既有公共建
築物如於坡道上設有導盲磚，應予以改善，其他位置則無限制規定，但既有導盲磚設置情況，
如有影響實際通路通行時，再依實際需要進行調整改善。



小便斗設置：在無障礙廁所裡面設置無障礙小便斗，非法所不許，但前提是該無障礙小便斗只
能檢討為自設，且必須確認不影響該無障礙廁所設置的相關規範下設置；而既有公共建築物法
定無障礙小便斗檢討，則應先確認場所原竣工圖，並依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篇第37條進行檢討，
有無於一般男廁設置法定小便斗，若有則應於一般男廁至少設置乙處無障礙小便斗。 

親子廁所與無障礙廁所是否可以共用問題：依據公共場所親子廁所盥洗是設置辦法第5條第3款
明定：『公共場所獨立式親子廁所，應符合下規定；……..三、不得與無障礙廁所合併設置。但
該無障礙廁所非依法令規定應設置者，不在此限。』其立法原意是避免影響身障者使用無障礙
廁所之權益，明定新建之親子廁所不得與無障礙廁所合併設置，如非為新建之親子廁所，尚不
在此限。 

＊提醒：但既有公共建築物如於無障礙廁所內要增加設置親子設施，仍須注意不得影響無障
礙廁所之各項設置規範。

相關既有公共建築物執行方式提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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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無障礙改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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